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表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表

同意書
	申請確認

	本人﹍﹍﹍﹍﹍﹍﹍﹍﹍（申請人姓名）已詳閱「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作業要點及申請書所說明之注意事項。確認所提之研究構想，非審查中或已獲補助之科技部計畫。並已確認薪傳學者於本案諮詢執行期間，未支領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之學術活動規劃費。

	資料使用授權同意確認

	本人              　 (申請人姓名)申請人社中心「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案之所有資料，
□同意
授權人社中心做為審查本次申請案使用。
□不同意



申請人親筆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表
　110年5月修訂
※申請應繳文件：申請表及附錄資料之紙本1份。並請另將申請表電子檔(包括WORD及PDF兩種格式) E-mail給承辦人，請確認PDF檔必須包含親筆簽署之申請確認及資料使用授權同意確認，擬申請媒合者另含媒合同意確認的文件掃描檔。

※請務必由任職單位發紙本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受文者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請勿發函至科技部，否則本中心將無法受理。
※申請者資格、薪傳學者與研究計畫之限制，請詳閱本業務作業要點第二、三、四、七條規定。不符規定者，本案將不予受理。
一、申請案基本資料 (請詳填校、系所資訊)
	申請別(二擇一)
	□青年學者      □跨領域研究   

	研究構想名稱
	

	計畫所屬學門
領域
(跨領域請複選)
	□文學一(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客家文學、原住民文學)  □文學二
(外國文學) □語言學 □歷史學 □哲學 □藝術學 □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社會學   □教育學 □心理學 □法律學 □政治學 □經濟學 □管理學 □區域研究及地理  □其他_____

	諮詢執行時間
	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

	申請諮詢次數
	會面諮詢         次、遠距諮詢           次

	
	(所提諮詢次數應符合作業要點第9條規定，並請審慎考量實際執行之可行性)

	申請人資料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電話
	

	
	E-mail
	


	□本案已由本人自行徵求薪傳學者之同意

	薪傳學者資料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電話
	

	
	E-mail
	

	□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

□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

□於諮詢執行期間未支領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學術活動規劃費(重要！請務必確認)


	□擬委由人社中心協助進行薪傳學者之媒合。以下名單依徵求次序排列：

	薪傳學者資料
（一）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電話
	

	
	E-mail
	

	□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

□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

□於諮詢執行期間未支領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學術活動規劃費(重要！請務必確認)

	薪傳學者資料
（二）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電話
	

	
	E-mail
	

	□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

□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

□於諮詢執行期間未支領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學術活動規劃費(重要！請務必確認)

	薪傳學者資料
（三）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電話
	

	
	E-mail
	

	□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

□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

□於諮詢執行期間未支領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學術活動規劃費(重要！請務必確認)


	【媒合同意確認】(申請協助媒合者須填寫)

	本人            　  (申請人姓名)　委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協助進行「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案之薪傳學者媒合，

□同意
授權人社中心進行本次申請案薪傳學者徵求之使用，
□不同意
如薪傳學者媒合未果，本申請案將視為不予受理，絕無異議。

 申請人親筆簽名 :

申請日期 :




二、薪傳學者資格說明 (C301表及C302表請放在附錄)
	擬邀請之薪傳學者應為教授或研究員，並符合下列資格之ㄧ：(1)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的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之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或(2)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者。論文指導教授、同校教師、與申請人近五年有合作關係者，不得列為薪傳學者人選。
請詳細說明擬邀請的薪傳學者是否具備以上資格條件。

	


三、研究構想

	請提出完整的研究計畫構想，內容應包含摘要、研究背景、目的、方法、重要性，並說明目前初步成果、所遭遇之困難，及計畫執行預期達成之目標。各項內容請簡單扼要。

	一、摘要 (請以一頁為限)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重要性

	


	五、研究初步成果概述

	


	六、所遭遇之困難

   【請詳述（a）研究目前或預期遭遇之困難；（b）預期薪傳學者所能提供之幫助】

	


	七、計畫執行預期達成之目標

	


四、補助經費預算
	諮詢類別
	補助項目
	次數（A）
	單次費用（B）
	小計

（A）×（B）

	會面諮詢
	薪傳學者
諮詢出席費
	
	
	

	
	計畫申請人
國內差旅費
	
	
	

	遠距諮詢
	薪傳學者
專家諮詢費
	
	
	

	  合       計
	


◆ 經費補助原則：
· 會面諮詢

1. 每次2000元為上限。

2. 應最少10次，至多補助16次，且應平均於每季執行。

· 遠距諮詢

1. 每次2000元為上限。
2. 遠距諮詢屬於輔助性質，須於每季第一次會面諮詢後才可進行。
3. 每季至多補助2次，未於當季執行者，不得累積於跨季申請。
4. 每季會面諮詢應達2次以上才可申請。
5. 經本中心檢核符合以下規定，支付薪傳學者專家諮詢費乙次：
(1) 電子郵件：須與薪傳學者進行來回2次以上，與提出計畫內容相關之研究討論。

(2) 其他可供佐證之通訊方式：
I.文字即時通訊：須與薪傳學者以即時通訊軟體進行研究討論，討論內容須與提出之計畫內容相關。

II.視訊/語音通訊：須與薪傳學者以視訊或語音通話之方式進行研究討論，討論內容須與提出之計畫內容相關。
III.其餘未列舉之方式請事先詢問業務承辦人。
· 國內差旅費

1. 請詳細列舉交通工具及起訖地點，距離至少30公里以上始得補助。

2. 本業務僅能補助任職單位所在地至諮詢地點之交通費用。

3. 出差應由任職機關所在地做為報支國內差旅費起點。

4. 依「國內出差旅費要點」之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機
　　　關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5. 捷運、公車及計程車費用本業務無法報支，請勿編列相關費用。
	附錄：申請人與薪傳學者之個人資料表及研究著作目錄。
※請提供科技部格式之C301表及C302表。


1

